
沃尔沃集团尊重您对于如何处理您提供给我们的个人信息的选择。本政策将向您说明我们如何收集和使用您的个人资料。以下信

息是非常重要 

的。因此，我们建议您认真阅读以下“隐私声明”。为了能够在沃尔沃集团在线招聘系统中输入个人资料，您必须同意我们对您

的个人资料进 

行处理。 

[链接文本] 
关于沃尔沃集团在线招聘系统中个人资料处理的信息 

沃尔沃集团 

沃尔沃集团包括 AB Volvo (publ.) （注册地址为瑞典哥德堡）及其在全世界的所有子公司。 

相关隐私法规 

对于您在沃尔沃集团在线招聘系统中输入的任何个人资料的使用将按照“瑞典个人资料法 

(1998:204)”之规定，以保护您的隐私。该法案符 

合 1995 年 10 月 24 日通过的欧洲议会及欧盟理事会指令 95/46/EC 
之规定，上述规定旨在就个人资料处理以及这类资料的自由传送方面对 

个人进行保护。 

个人资料 

个人资料是指可以识别您或者涉及您个人的任何资料。 

个人资料管理员 

尽管您的个人资料是由您当地的沃尔沃集团所属公司（以及与他们合作进行招聘工作的外部合作伙伴）使用的，但个人资料的最

终管理员为： 

AB Volvo (publ)，注册地址为瑞典哥德堡，公司注册登记号为 556012-5790，具体操作通过沃尔沃集团人力资源部门完 

成。 

联系地址： 

通信地址： AB Volvo, Volvo Business Service 
Privacy Policy Controller 
Dept. 5042, ARHK5 
SE-405 08 Göteborg, Sweden 
电话：+46 31 661600 
电子邮件：admin.vro@volvo.com 
个人资料的处理 

您可能因以下原因需要在沃尔沃集团 e-Recruitment 系统中输入您的个人资料： 

1. 创建用户资料 

2. 订阅沃尔沃集团内部新增空缺职位的信息 

3. 申请沃尔沃集团公司发布的某个空缺职位 

1. 创建用户资料 
作为系统提供的一项服务，允许您在系统中创建和保存用户资料，便于快速申请职位。这一资料只由创建者自行管理。资料的更

新、修改或删 

除均由创建者负责。但沃尔沃集团保留根据自己的判断删除任何用户资料帐户的权利。 

2. 订阅沃尔沃集团内部新增空缺职位的信息 
沃尔沃集团将处理您申请订阅新增职位电子邮件通知的要求。除非您要求取消订阅，否则您的订阅将一直保留。您可以随时选择

取消订阅。取 

消后，您的订阅将从沃尔沃集团订阅数据库中删除。沃尔沃集团保留在认为适当的时候删除任何订阅的权利。沃尔沃集团保留根

据自己的判断 

删除任何订阅的权利。 

3. 申请特定空缺职位 
发布此职位的沃尔沃集团所属公司、其它的沃尔沃集团所属公司，以及与沃尔沃集团合作进行招聘工作的外部合作伙伴将会使用

您输入的申请 

资料。沃尔沃集团将出于以下目的而处理发布职位的申请资料：寻找职位的应聘者并最终聘用，以及与此过程相关的工作。只要

招聘过程需 

要，您的申请资料将一直保留。在某些国家，因为法规的要求，我们必须将您的申请资料保留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除非我们申请

并获得您的同 

意，我们不会将您的申请资料用于沃尔沃集团内的任何其它职位。 

如果您同意保留您的简历用于沃尔沃集团的其它职位，我们在寻找适当的应聘者以及与此相关工作的过程中，可能随时重新查看

您的简历。除 

非我们申请并获得您的同意将简历保留更长时间，您的简历将在申请后保留 24 
个月。您可以随时要求将您的简历和相关资料从我们的数据库 

中删除。在您请求后，您的简历将从沃尔沃集团简历数据库中删除。但此时，您的简历记录可能已经用于某个职位的应聘者甄选

过程。如果是 

这种情况，沃尔沃集团将继续使用这些信息，直到不再需要这些信息。沃尔沃集团保留在自己认为适当的时候删除任何简历的权

利。如要删除 

您的简历和相关资料，必须向沃尔沃在线招聘管理员提交书面请求。 

通信地址：Volvo Recruitment Online Administrator 
VBS Admit 
Dept 5042, ARHK5 
SE-405 08 Göteborg, Sweden 
电子邮件：vro.admin@volvo.com 



在寻找职位应聘者时，沃尔沃集团主要采用计算机系统处理您的简历。沃尔沃集团不能保证这一处理过程能够甄选出全部的适合

于某个职位的 

应聘者。如果您希望确保某个发布的职位考虑您的申请，您应在输入申请时注明该职位。如果您的简历通过了初选，确定您是特

定职位的候选 

人，则您简历中的个人资料将根据以上规定得到进一步处理。 

更多信息 

您有权联系上述的个人资料管理员，查看我们使用过的关于您的信息，一年可查看一次。这类请求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并由您本

人签名，然后 

通过信函发送至上述通信地址的联系人。 


